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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沪建质安〔2020〕775 号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关于办理撤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

许可证决定操作程序的通知 

 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,各有关单位： 

   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批后监管，简

化撤销操作程序，提高行政效率，根据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

承诺管理办法》（沪府令 4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全面推

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

审核制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府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和《上

海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批后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沪住建

规范〔2019〕5 号）的规定，现就办理本市撤销建筑施工企业

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有关操作程序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适用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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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市办理撤销“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的建筑施工企业安

全生产许可证”。 

    二、职责分工 

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市级审批的建筑

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的撒销工作（含法制审核工作）。

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实施审批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

生产许可证决定的撤销工作（含法制审核工作）。 

  法制审核工作应由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内设法制机构

实施。 

    三、撤销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的情形 

   （一）申请人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提

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; 

   （二）在采用告知承诺方式作出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决定二个月内，对无在建工地企业的人员配置及社保情况

进行核实；对有新建工地的，进行现场核实。如发现存在与承

诺内容不符的，应当要求进行限期整改，整改期内不得承接建

设工程。逾期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, 撤销建筑施

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。 

四、实施程序 

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调查取证、处理意见、事先

告知、法制审核、撤销决定的程序实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

许可证撤销。进入撤销程序的企业不得承接建设工程。 



 — 3 — 

（一）调查取证：经办部门发现符合撤销情形的，及时按

有关规定完成取证工作。 

（二）处理意见：经办部门审查后，拟实施撤销的，应当

在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（以下称建管平台）上，录入

实施撤销的处理意见。 

（三）事先告知：经办部门作出撤销决定前，应当在建管

平台上制作《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事先告知书》（具体样式见附

件 1），按规定送达当事人,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权利，并

录入事先告知情况。陈述和申辩理由不成立，需作出撤销建筑

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的，移交法制审核部门进行重大

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；陈述和申辩理由成立，无需作出撤销

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的，结案归档，企业的安全

生产许可证状态恢复正常。 

（四）法制审核：法制审核部门应在规定期限内，按照有

关规定进行审核，并在建管平台上录入法制审核意见，并制作

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》（具体样式见附件 2）。 

（五）撤销决定：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作出撤销建筑施工企

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决定后，经办部门制作《撤销行政许可决定

书》（具体样式见附件 3），书面通知并送达当事人，并公告

注销。 

《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事先告知书》《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、留置送达等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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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采用公告方式告知送达。 

撤销程序完成后，经办部门应将相关资料按规定归档。 

五、其他管理事项 

市、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

许可证批后监管，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，确保告知承诺制

合法实施。 

（一）因不实承诺或未履行承诺被实施撤销的企业 ,其失

信记录，纳入企业信用信息档案； 

（二）涉及弄虚作假等以欺骗方式取得建筑施工企业安全

生产许可证的，应当撤销其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实施行

政处罚； 

（三）建立承诺取证、整改落实、审批不通过、撤销处置

信息统计制度，强化行政责任的监督管理。   

    本通知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1.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事先告知书 

      2.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 

      3.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

 

二○二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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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 

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事先告知书 

 

安许撤告〔    〕第 202000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

    你单位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审批过

程中，违反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本市建筑施工

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电子化审批的通知》(沪建质安

〔2018〕623 号)规定，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依据《上海市行

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

于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电子化审批的

通知》(沪建质安〔2018〕623 号)规定，现决定拟撤销你单位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。 

如你（单位）对拟处理意见有异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许可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向

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未陈述和申辩的，视为放弃陈述和申

辩权利。 

联系地址：       邮编：     联系人：     联系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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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 

 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 

安许撤法审〔    〕第 2020001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部门、单位）： 

  你（部门、单位）于 年月日交审核的撤销（当事人）的安

全生产许可证（证书编号：）行政执法决定，经审核，意见如

下： 

□ 审核通过。 

□ 审核不通过。审核不通过理由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制审核部门）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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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: 

 

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

安许撤决〔    〕第 2020001 号 

 

（企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  

 你单位违反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

（建设部令第 128 号）第四条规定，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

依据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、《上海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

产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电子化审批的通知》(沪建质安〔2018〕

623 号)第四点后续监管规定，现决定撤销你单位安全生产许可

证。并自决定书下发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受理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
证申请。 

  如对本决定不服，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

请行政复议，或 6 个月内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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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2020年12月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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